
中航成飞股份有限公司

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5 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估报告

中航成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作为 2025 年度财务决算

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现对其 2025 年度履职情况评估如下：

一、基本信息

大信成立于 1985年，2012 年 3月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

注册会计师 1053 人，其中 500 余人具备证券审计资质，团队经验丰

富。

二、质量管理水平

1.专业技术咨询

大信制定了专业技术咨询规程，审计过程中，大信对于与公司相

关的重大会计审计事项等为公司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咨询及可行的解

决方案。

2.意见分歧解决

大信制定了明确的专业意见分歧解决机制。审计过程中，就所有

重大会计审计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无不能解决的意见分歧。

3.项目质量复核

大信项目质量复核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审计过程中，质量复核人

员与项目合伙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讨论了重大事项，对重点问题、报

告及附注披露问题等提出复核意见，项目组及时书面回复反馈意见，

提供了落实情况的相关证据。



4.项目质量检查

大信质控部门负责对质量管理体系的监督和整改的运行承担责

任。审计过程中，大信执行了质量管理的各项措施，没有识别出质量

管理缺陷，项目组成员未因质量问题受到问责。

三、具体工作方案

大信制定了明确的审计计划与时间安排，并且能够根据计划安排

按时完成各项工作，满足了上市公司报告披露时间要求。

四、人力及其他资源配备

大信配备了专项审计工作团队，核心团队成员均具备多年上市公

司审计工作经验。

五、信息安全管理

公司在聘任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事务所在信息安全管理中的责任

义务。大信制定了系统性的信息安全控制制度，专人负责信息安全工

作。大信的信息系统采用私有云部署方式，服务器架设在境内，数据

信息在境内存储，符合国家安全保密规定。

六、风险承担能力水平

大信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之和

超过人民币 2 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和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具有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

七、2025 年度审计工作开展情况

大信对公司2025年财务报告及2025年 12月 31日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有效性进行了鉴证，同时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

情况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报告。大信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八、总体评价

综合以上信息，公司认为大信作为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控审

计机构，其资质条件、质量管理水平符合要求，项目组成员满足独立

性规定，具有必需的业务水平。按时完成了 2025 年度审计相关工作，

审计程序规范、有效，出具报告客观、完整、清晰、及时。

中航成飞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月 27 日


